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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5332.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继

续委托有关商务主管部门为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机关的

函（商办贸函〔2007〕90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

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厅（委、局）、外经贸厅（

委、局）：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和《对外贸

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我部

于2004年7月1日委托你厅（委、局）为第一批对外贸易经营

者备案登记机关，并下发了委托函，有效期至2007年6月30日

。鉴于委托函有效期将至，经研究决定： 一、继续委托你厅

（委、局）为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机关，委托期从2007

年7月1日起。如无特殊原因，此次委托将长期有效，我部不

再另行下发委托函。 二、各受委托单位在开展对外贸易经营

者备案登记工作时，要严格执行《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并接

受商务部的监督检查。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备案登记机关，

商务部将依照有关规定收回委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